
附件3

车网互动试点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支持内容

支持企业为开展车网互动试点和运营而购置或投资更新V2G桩以及大功率V2G设施(含双向换电站)，推动V2G设施用户、聚合商参与本地虚拟电厂建设运营，完善政府监管平台对车网互动试点支撑能力建设。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是依法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开展车网互动试点的企业。
（二）项目实施地点须在广州市内，在2025年1月1日后建设，在2025年12月31日前投入运营。

（三）申报单位须建设具备V2G相关功能（为负荷调控、电网响应提供数据支撑，辅助V2G放电量核算分析）的线上服务平台，并承诺已将相关数据全量、实时接入政府监管平台。

（四）申报单位具有内部安全管理制度。

（五）申报项目须购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或充放电设施产品责任保险且申报期内有效。

三、支持方式
采用先建设运营后补助的方式，对项目单位参与车网互动试点过程中V2G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给予建设和运营补贴，对购置或投资更新V2G设施（平台）的企业或用户按《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穗府办规〔2025〕5号）和《广州市建设国家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城市工作方案（2025-2027年）》（穗工信函〔2025〕255 号）相关规定给予建设补贴和放电量补贴（运营补贴）。具体支持内容及要求如下：

（一）建设补贴

对企业购置或投资更新V2G桩以及大功率V2G设施(含双向换电站)站场建设中实际发生的投资费用，按建成并投产的V2G设施的功率给予补贴。对完善政府监管平台对车网互动试点支撑能力的建设按其建设投入进行补贴。相关建设投入范围及条件如下：

1. V2G设施建设费包括站点工程建设费、设备购置费、站场设备及附属设施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对于申报企业V2G设施为自主研发或组装生产，不能提供购买合同及发票的情况，企业可以提供充电基础设施材料的采购合同、发票，或是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合同、发票等相关材料。

2.支持广州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政府监管平台进行V2G功能模块开发与升级，能提供系统开发档案技术文档、系统上线运行证明材料、系统车网互动应用成效报告、车网互动相关数据报表、V2G设备接入与认证等资料，能实现电量充放电管理与收益分析、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等功能。其建设费用包括：平台接入费、联调测试费、功能软件开发费、功能研发人员费、设备购置费、设备及网络租赁费（含云服务）及其他相关费用。其中，软件研发人员费及其他费用合计不得超过项目总投入的15%。

3.V2G设施能提供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充电基础设施产品带有CMA或CNAS标识的标准符合型合格报告，报告内容必须包含关键安全项目检测。对于整机型号与报告型号不一致、但核心功能模块相同的产品，其对应报告可作为合规判定依据。

4. V2G设施须可靠安全运行，申报前已接入市级政府管理平台并实现数据实时上传，投运后项目平均每桩放电时长不少于10小时或30千瓦时（换电站按单舱计）。

（二）V2G运营补贴

对已建成并接入政府监管平台、且实现安全可靠运营的V2G设施给予运营补贴。要求V2G设施须接入市级政府监管平台并实现数据实时上传，并能提供政府监管平台出具的《V2G设施接入与数据核验证明》。该证明应包含申报企业名称、接入站点及桩体编号、功率明细、平台统计的累计放电时长等信息，并确认累计放电时长。省市监管平台已实现上报充电运营数据共享，申报企业只需向市级监管平台申请开具。

四、申报材料
（一）申报书封面（申报系统自动生成后下载、盖章、回传）。
（二）申报承诺书（附件6）。
（三）项目申请表（在申报系统对应栏目填报后下载、盖章、回传）。
（四）项目情况报告（需详细说明，以及建设运营的具体方案）（附件3-1）。

（五）相关证明材料

1.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的仅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

2.申报单位为电网企业或用户提供V2G相关服务（如负荷调控、需求响应、虚拟电厂聚合等）的相关佐证材料（如服务协议、合同或说明等）。

3.申报单位建设具备V2G相关功能的线上服务平台的证明材料（提供合同、建设方案及主要功能页面截图等）。

4.申报单位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建设V2G示范站点的证明材料（提供设计施工方案、现场效果照片等）以及相关配套场地证明材料（如产权证或租赁合同等）。

5.政府监管平台出具的《V2G设施接入与数据核验证明》。

6.V2G设备CMA/CNAS检测报告、产品认证证书、购买合同及发票（或自主研发证明材料）。

7.项目建设费用汇总清单，包括工程建设费、设备购置费等和主要票据资料（其中，设备购置主要票据资料包括合同、发票、铭牌照片）。

8.安全生产责任险保单、单位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在有效期内）。

9.申报单位经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2023、2024年度审计报告（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视同法人单位无法提供报告的，提供相关说明及财务数据）。

10.申报单位在“信用广东”网站的信用查询记录。

上述材料必须在系统开放时间内按要求完整提供，如有一项不符条件或空缺均视为不符合申报条件，不予修改或补充。

附件3-1
项目情况报告

（参考编写提纲）
一、项目单位概况

项目单位设立情况，主要股权结构，主营业务情况和财务状况，在同类单位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近期财务状况（含融资情况），主要投资项目，未来发展等。

二、项目情况

（一）总体思路

项目实施背景、战略定位、建设意义、建设思路及运营思路等。

（二）项目建设基础

申报单位在推进V2G示范站点和V2G线上服务平台建设的相关基础以及具备的优势条件。

（三）项目建设目标

（四）项目建设方案（含V2G线上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和V2G线下示范站点建设方案）

（五）项目计划总投资额及资金筹措方案（须包含计划总投资额组成、已投入资金情况及已形成资产清单或已采购服务清单）

（六）项目当前建设运营情况

项目当前执行进度情况，组织管理情况，运营情况（包建成规模、V2G设施数量（按功率列明）、放电量等），投资情况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等。

三、经济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分析： 评价项目建设的经济合理性，分析项目运营和盈利模式及其可持续性。

社会效益分析： 阐述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活动对项目所在地可能产生的负荷调控、电网响应提供数据支撑等有关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

四、其他说明情况

五、附件

